
内蒙古自治区涉密基础测绘成果
资料提供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涉密基础测绘成果资料（以下简称涉密成果）提供、使用的管理，贯彻公开、便民、高效、安全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国家涉密基础测绘成果资料提供使用审批程序规定》、《内蒙古自治区测绘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提供、使用涉密成果的，应当遵守本办法。
外国组织和个人以及在我国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申请使用涉密成果，依照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对外提供我国测绘资料的若干规定》办理。
第三条  申请使用涉密成果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合法的使用目的； 

　　（二）申请的基础测绘成果范围、种类、精度与使用目的相一致； 

（3） 符合国家的保密法律法规及政策。 
第2章  职责权限
第四条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负责涉密成果的提供使用的审批及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测绘成果的提供、使用和监督管理工作。
自治区测绘科技档案资料馆为涉密成果的具体提供单位，具体承办涉密成果提供使用的受理工作。
第五条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负责区外用户申请使用自治区辖区内涉密成果、区内用户申请使用区外涉密成果或向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申请使用涉密成果的审批及监管工作。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委托内蒙古自治区测绘科技档案资料馆负责自治区内用户申请使用自治区辖区内涉密成果的审批、提供使用及管理工作。
第三章  申请条件
第六条  申请人申请使用我区涉密成果的，应当向受理单位出示和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申请表》（附件一）；
（二）《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安全保密责任书》（附件二）；
（三）单位注册登记证书（单位法人证书）和相应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企业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相应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以上证书必须是副本，且是年检合格以后的并有年检章的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如果有测绘资质的，需提供测绘资质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非法人企业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相应的保密管理制度和保密设备条件的证明材料（加盖单位公章）；
2、单位内部负责保管涉密成果的机构、人员（有效身份证明及复印件、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的证明文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四）法人和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五）属于各级财政投资的项目，须提交项目批准文件；属于非财政投资的项目，须提交项目合同书、委托函等合法有效证明文件；
（六）申请无偿使用涉密成果，用于防灾、减灾、国防建设等公共利益或党政机关宏观决策和社会公益性事业的，须提交相关部门的申请，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审核批准后，方可办理。 

申请使用数字涉密成果的，还需与提供方签定《内蒙古自治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提供使用许可协议》（附件三）一式二份。《内蒙古自治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提供使用许可协议》需双方的法人（或代理人）和经办人签字；使用方的法人如果委托代理人签字，还需出具授权证明及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复印件，身份证明复印件、授权证明（或其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区外用户除提交上述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当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资料使用证明函》（附件四）；
（二）相应的保密管理制度和保密设备条件的证明材料（首次申请提供，加盖单位公章）；
（三）单位内部负责保管涉密成果的机构、人员（有效身份证明及复印件、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的证明文件，首次申请提供并加盖单位公章。
申请人属于中央国家机关或者单位以及军队和武警部队的，按如下规定出具证明函或公函：
　　1、中央国家机关或者单位的申请人，应提供其所属中央国家机关或者单位司（局）级以上机构出具的证明函。其中，申请无偿使用基础测绘成果的，应由中央国家机关、单位另行出具公函； 

2、军队和武警部队的申请人，应当提供其所属师级以上机构出具的公函。 

第七条  申请使用涉密数字成果的，提供方需要为申请人配备电子加密狗。
第八条  申请人申请使用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涉密成果或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管理的涉密成果的，应当出示和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申请表》；
（二）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出具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资料使用证明函》；
（三）《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安全保密责任书》；
（四）单位注册登记证书（单位法人证书）和相应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五）法人和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六）属于各级财政投资的项目，须提交项目批准文件；属于非财政投资的项目，须提交项目合同书、委托函等合法有效证明文件；
（七）申请无偿使用涉密成果，须提交相应机关的公函。
申请人首次申请使用涉密成果的，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相应的保密管理制度和保密设备条件的证明材料（加盖单位公章）；
（二）单位内部负责保管涉密成果的机构、人员（有效身份证明及复印件、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的证明文件，加盖单位公章。
申请使用数字涉密成果的，还需与提供方签定《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提供使用许可协议》，一式四份，网上下载签字加盖公章或合同章。
第四章  受理与审批
第九条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自治区测绘科技档案资料馆对申请材料审核后，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不属于本行政许可事项审批范围的，退回材料不予受理；
（二）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填报规定的，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四）申请事项由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审批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申请；
（五）申请人的申请材料由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审批核准使用的，按如下规定办理：
申请使用自治区辖区内涉密成果的申请人，应在七个工作日内到自治区测绘科技档案资料馆办理涉密测绘成果资料索取的相关手续，逾期重新申请；
申请使用区外及向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申请使用涉密成果的，申请人应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去相应的单位办理相关的手续，逾期需重新申请；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接到申请材料后，应在七个工作日内完成所受理材料的审批工作。
（六）申请事项委托内自治区测绘科技档案资料馆审批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受理申请；经自治区测绘科技档案资料馆审批核准使用的，应立即予以办理，特殊情况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第十条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受理审批的，根据审核情况填写《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审批表》（附件五），由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确定专人签署审批意见，并加盖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测绘成果审批专用章；委托自治区测绘科技档案资料馆受理审批的，根据审核情况填写《内蒙古自治区测绘科技档案资料馆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审批表》（附件六），由自治区测绘科技档案资料馆确定专人签署审批意见，并加盖内蒙古自治区测绘科技档案资料馆公章。
第十一条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和自治区测绘科技档案资料馆根据各自的审批范围，应各自建立完善的涉密成果使用受理、审查、归档、统计等工作制度，并在显著位置公布办理流程。
第五章  提供使用
第十二条  自治区测绘科技档案资料馆应当依据审批意见，即时予以办理。
第十三条  遇到抢险救灾等突发应急事件，需要紧急提供涉密成果的，按照基础测绘成果应急提供办法规定的程序执行。
第十四条  申请人应严格按照下列规定使用所领取的涉密成果： 

　　（一）申请人必须根据所领取的涉密成果的密级按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的要求使用，并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严防失（泄）密；
　　（二）申请人所领取的涉密成果仅限于在本单位的范围内，按其申请并经批准的使用目的使用。本单位以申请人在企业登记主管机关、机构编制主管机关或者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为限，不得扩展到所属系统和上级、下级或者同级其他单位，但获得特别许可的除外；
　　（三）申请人若委托第三方开发，项目完成后，负有督促其销毁相应涉密成果的义务。第三方为外国组织和个人以及在我国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申请人应当履行对外提供我国测绘成果的审批程序，依法经国家测绘局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委托； 

（四）申请人应当在使用涉密成果所形成的成果的显著位置，注明涉密成果版权的所有者； 

　　（五）申请人主体资格发生变化时，应向原受理审批的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审批单位重新提出使用申请。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会同自治区保密等有关部门，依法对全区涉密成果的使用情况定期开展保密检查。
第七章  责任追究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法使用涉密成果的，应向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举报，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及政府相关部门将及时核实，并根据情节进行处理。
第十七条  对涉密成果的申请、审批、提供、使用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1年 8月1日起施行。

